
  

敬请参阅最后一页特别声明 -1- 证券研究报告 

 

     

 2015 年 1 月 15 日  

 

 

 
新能源 

  

 
政策与新能源（一） 

促重组，工信部进一步提高产品规范标准 
 

   行业简报  

      事件：工信部出台《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2015年本）》征求意见稿，

进一步提高了针对现有产品的规格和能耗标准。 

 

◆产品针对范围扩大，逆变器首次进入行业规范条件 

本版本将逆变器加入了名录，要求是年产能不得低于 200MW，产能利用

率在 50%以上，不含变压器的系统效率不得低于 98%。本条件力度并不

大，要求不高，对行业冲击不大。 

◆提高现有企业产品标准为主，转化效率更高 

本版本较之前版本不同之处主要是针对现有产品的标准，此次标准提高

幅度较大，已经是二线企业之上的水平。尤其单晶电池片要求达到 18.5%

以上才能符合规范，大多数已经停产的单晶电池公司将很难达到这个标

准。未来一批产品技术较差，无法满足规范标准的企业将逐步退出市场

或者被更优质的企业所收购。 

◆新建和扩产门槛不变，仅一线企业可符合规范 

新建和扩建标准没有发生变化，但其本身标准较高，只有一线企业能够

达标。在这样的规范条件下，一线企业的扩张产能是较为顺利的，未来

容易形成强者恒强的市场格局。 

◆整体评价：政策指向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规范需要时间 

2013 年就出台了《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但 2014 年低效电池片和

低效组件依旧大行其道，既有供给也有需求。规范是从宽到严的过程，

而且在执行上也是从指导向立法转变，以德国为例，德国对产品的质量

要求较高，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产品标准。 

◆投资机会：低效产能退出是趋势，组件集中度提高利好辅料行业 

组件差异化水平较低，而国内企业目前服务和下游业务拓展也是刚刚开

始，各企业间差距不大，随着低效产能的退出，组件行业集中度将逐步提

高。优质的上游辅料企业将伴随着组件厂商的成长而成长，中来股份已经

是绝大多数一线组件厂商的供应商，未来将会显著受益于集中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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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与 2015 年版本对比 

表 1：2013 年与 2015 年版本的条件的对比，及相关重点 

年份 2013 年 2015 年 评价 

具备条件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有太阳能光伏产品独立生产、供应和售

后服务能力；具有省级以上独立研发机构、技术中

心或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每年用于研发及工艺改进

的费用不低于总销售额的 3%且不少于 1000 万元

人民币；申报符合规范名单时上一年实际产量不低

于本条第（三）款产能要求的 50%。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成立，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具有太阳能光伏产品独立生产、供应和售

后服务能力；具有省级以上独立研发机构、技术中

心或高新技术企业资质，每年用于研发及工艺改进

的费用不低于总销售额的 3%且不少于 1000 万元

人民币；申报符合规范名单时上一年实际产量不低

于本条第（三）款产能要求的 50%。 

 

产能要求 1.多晶硅项目每期规模大于 3000 吨/年； 

2.硅锭年产能不低于 1000 吨； 

3.硅棒年产能不低于 1000 吨； 

4.硅片年产能不低于 5000 万片； 

5.晶硅电池年产能不低于 200MWp； 

6.晶硅电池组件年产能不低于 200MWp； 

7.薄膜电池组件年产能不低于 50MWp。 

1.多晶硅项目每期规模不低于 3000 吨/年； 

2.硅锭年产能不低于 1000 吨； 

3.硅棒年产能不低于 1000 吨； 

4.硅片年产能不低于 5000 万片； 

5.晶硅电池年产能不低于 200MWp； 

6.晶硅电池组件年产能不低于 200MWp； 

7.薄膜电池组件年产能不低于 50MWp； 

8.逆变器年产能不低于 200MWp。 

新增逆变器，其产

能要求并不是特

别高 

晶硅电池片 多晶硅电池和单晶硅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

低于 16%和 17%； 

多晶硅电池和单晶硅电池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

低于 17.5%和 18.5%； 

提高幅度较大，单

晶要求较高，多晶

要求一般 

晶硅组件 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

率分别不低于 14.5%和 15.5%； 

多晶硅电池组件和单晶硅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

率分别不低于 15.5%和 16%； 

要求一般，处于二

线末尾水平 

薄膜 硅基、铜铟镓硒（CIGS）、碲化镉（CdTe）及其

他薄膜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 8%、

10%、11%、10%。 

硅基、铜铟镓硒（CIGS）、碲化镉（CdTe）及其

他薄膜电池组件的光电转换效率分别不低于 8%、

11%、11%、10%。 

 

逆变器  含变压器型的并网光伏逆变器中国加权效率不得

低于 96%，不含变压器型的并网光伏逆变器中国加

权效率不得低于 98%。 

首次对逆变器进

行规范 

资料来源：工信部，光大证券研究所 

 

附录：行业规范条件原文 

2013 年：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2845605/n13916898/n15
628968.files/n15628753.pdf 

2015 年：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2845605/n13916913/n16
401389.files/n1640078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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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声明 

负责准备本报告以及撰写本报告的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在此保证，本研究报告中关于任何发行商或证券

所发表的观点均如实反映分析人员的个人观点。负责准备本报告的分析师获取报酬的评判因素包括研究的质量和准

确性、客户的反馈、竞争性因素以及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整体收益。所有研究分析师或工作人员保证他们报酬

的任何一部分不曾与，不与，也将不会与本报告中具体的推荐意见或观点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分析师介绍 

陈浩武，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管理学博士，光大证券研究所非金属建材行业研究员。研究注重逻辑和

前瞻性，运用合理方法，力求准确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和热点，重点公司深入分析、跟踪紧密，最后综合基本面和估

值给出投资建议。 个人优势：基本面研究，行业及重点公司数据全市场应为独到； 优势领域：水泥行业。 熟悉

公司：华新水泥、江西水泥、同力水泥、天山股份、青松建化。  

 

投资建议历史表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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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能源 沪深300
 

资料来源：光大证券研究所 

日期 评级 

 

买入— 增持— 中性— 

减持— 卖出—  
 

 

行业及公司评级体系 

买入—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增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中性—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市场基准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5%至 5%； 

减持—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5%至 15%； 

卖出—未来 6-12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市场基准指数 15%以上； 

无评级—因无法获取必要的资料，或者公司面临无法预见结果的重大不确定性事件，或者其他原因，致使无法给出

明确的投资评级。 

市场基准指数为沪深 300 指数。 

 
分析、估值方法的局限性说明 

本报告所包含的分析基于各种假设，不同假设可能导致分析结果出现重大不同。本报告采用的各种估值方法及

模型均有其局限性，估值结果不保证所涉及证券能够在该价格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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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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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分发，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 

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发布时光大证券研究所的判断，可能需随时进行调整。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意

见不构成任何投资、法律、会计或税务方面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任何人依据报告中的内容而最终操作建议作出任何形式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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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可能持有报告中提及的公司所发行证券的头寸并进行交易，也可能为这些公司提供或

正在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或金融产品等相关服务。投资者应当充分考虑本公司及本公司附属机构就报告内容可能存在的利益

冲突，不应视本报告为作出投资决策的唯一参考因素。 

在任何情况下，本报告中的信息或所表达的建议并不构成对任何投资人的投资建议，本公司及其附属机构（包括光大证券研究所）

不对投资者买卖有关公司股份而产生的盈亏承担责任。 

本公司的销售人员、交易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可能会向客户提供与本报告中观点不同的口头或书面评论或交易策略。本公司的资

产管理部和投资业务部可能会作出与本报告的推荐不相一致的投资决策。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并理解投资证券及投资产品存在的风

险，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建议投资者务必向专业人士咨询并谨慎抉择。 

本报告的版权仅归本公司所有，任何机构和个人未经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发表、篡改或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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